濮阳市民政局

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的情况说明

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我局始终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2018年，我局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一、狠抓社会组织专项治理。一是开展规范社会办学行为专项治理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省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积极配合教育部门，通过印发实施方案、严把登记管理年检关、参与集中执法行动等方式，规范社会办学行为。二是积极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通过社会组织自查、年度检查、等级评估、“抽查审计”、 联合执法行动等方式，依法依规下发整改通知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净化了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三是开展全市社会组织非法集资专项排查活动，全面掌握全市社会整治非法集资风险情况，签订防范非法集资承诺书，切实防范非法集资风险，打击非法集资活动，净化实处环境。

二、加强诚信自律。一是结合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构脱钩，制定、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诚信自律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行业协会商会健全自律规约、推进信息公开、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商会自律与诚信工作体系，促进行业信用建设和行业守信自律。二是规范行业协会的收费行为，对社会团体在入会申请、会费收取标准备案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三是在全市开展社会组织诚信自律塑造品牌活动，要求民办非企业单位认真研究制定塑造品牌与服务社会活动计划并精心组织实施，力争在三到五年内建设成为功能完善、作用明显、诚信自律、品牌优良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三、分类开展评估。调整濮阳市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和复核委员会，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分类推进社会组织评估，2018年9家社会组织通过评估，促进了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

四、推进社会福利和慈善工作信用建设。认真贯彻落实《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的通知》（豫民文〔2018〕108号）和《濮阳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转发关于对慈善捐赠领域相关主体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等两个文件的通知》（濮信用〔2018〕41号）文件精神，制定印发了《濮阳市民政局关于对慈善捐赠领域相关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意见》（濮民〔2018〕52号），明确了信息共享与激励惩戒的实施方式 、守信激励的对象和措施、失信惩戒的对象和措施以及加强部门协作、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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